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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48,970,763.51 元，减去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5,415,139.29 元，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为 43,555,624.22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拟提出如下利润分配方案：按当年度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50%进行现金分红，即以公司总股本 370,050,48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

金红利 0.589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21,795,973.51 元。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郴电国际 6009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荣 张逸 

办公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

15层 

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

13层 

电话 0735-2339276 0735-2339232 

电子信箱 wrcdgj@163.com cdgj-zq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供电 

电力是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电力企业坚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等部署，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统筹解决好电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做好新时代电



力能源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用电需求。 

2022 年，全社会用电量 863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14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4%；第二产业用电量 5700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第三产业用电量

1485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336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8%。 

2022 年，湖南全社会用电量为 2235.54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3.8%。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26.63 亿千瓦时，增长 23.9%；第二产业用电量 1123.27 亿千瓦时，下降 1.2%；第三产业用电量 444.24

亿千瓦时，增长 5.8%。 

郴电国际电力供区涵盖郴州市城区和周边 6 县区，是湖南最大的地方区域电网，承担着为郴

州数百万用户供电的主体责任。近年来，公司在提升供电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生产，优化电网

运行和调度自动化，以及营销系统信息化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2022 年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在电网

智能化领域的顶层设计、信息化建设和研发投入，并在提高电力用户的获得感和优化营商环境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2023 年公司将持续充分发挥在电力主业领域的人才、经营管理、技术及投融资的优势，积极

参与省内市场化电力交易，发展跨省跨区购电业务，顺应电力体制改革的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正

积极拓展新的战略电源点，并着手电力通道的提质改造，目前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未来公司将

进一步降低购电成本，努力保持电力主营业务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回报股东，体现上市

公司的责任担当。 

2、供水 

水资源是关系人类社会生活、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关键资源。同时，水资源紧缺、水资源

费逐年提升、水污染加剧、自来水处理成本日益增高，水价呈上调趋势。 

随着郴州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对自来水的需求也在加大。根据《郴

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到 2030 年，郴州城镇人口达到 100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 80%

以上。公司原来的自来水供区范围为整个郴州市城区及周边乡镇，共拥有 9 座自来水厂，设计供

水能力达 32 万吨/日。东江引水工程全部竣工后，公司供水市场将从全郴州城区延伸至资兴市、

桂阳县，实现“郴－资－桂”以及南北纵向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破解城市发展供水瓶颈，释放

用水需求。 

公司将紧紧抓住国家建设美丽中国和郴州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所带来的行

业发展机遇，加快推进供水设施建设改造，强化水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狠抓治漏降耗，拓展

供水市场，进一步提高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性。 

3、污水处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关于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处

理收费机制有关政策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推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能力建设

取得显著成绩。据有关机构预计，“十四五”期间污水处理行业市场规模将超过千亿元，其中，预



计 2025 年市场规模达到 1221 亿元，2020-2025 年间算术平均增长率约为 6.7%。 

污水处理项目是与政府相关的 BOT/PPP 项目，其收益相对稳定，符合环境污染治理、社会发

展的需要，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格瑞环保运营郴州市第二、第四污水处理

厂，控股子公司安仁水务投资建设运营安仁县安平、金紫仙、灵官、龙海等 4 个乡镇污水处理及

配套管网工程建设 PPP 项目，安仁县政府依法依规依程序，授予项目公司拥有上述污水处理项目

及安仁县松山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公司下阶段将利用在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积累的经验,整合行业、技术、战略合作方和上市平台等综合优势，大力实施各地污水处理项目

的整合和并购工作，致力于全市污水处理项目资源整合和产业发展，做大做强污水处理产业。 

4、工业气体 

工业气体市场的发展与其下游行业如钢铁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自 2005 年以来，先后

在江苏常州、河北唐山、河北秦皇岛、江西新余、内蒙包头投资了工业气体项目；近两年，钢铁

行业逐步好转，与公司合作的钢铁企业在本轮产能调整中保留了产能指标，生产经营根本好转，

公司投资的工业气体项目经营形势逐步好转。同时，公司加大资产处置力度，按照“一揽子”承

载式转让的方式，完成了秦皇岛郴电龙汇、郴电天宸资产处置，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有

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整合企业资源，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5、水电开发 

水电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具有运行成本低、收益期长等优势。公司自 2009

年开始在云南、四川等水电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开展水电投资和建设，大部分项目都已进入成熟

运营期，为公司创造持续稳定的收益。水电行业受天气影响业绩波动较大，2022 年南方地区降水

量较同期减少，小水电上网电量不及去年同期。公司下属水电投资公司积极推动小水电站智能运

维托管业务，打造轻资产运营新模式。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5,560,858,863.88 15,024,587,763.60 3.57 13,958,095,83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45,706,143.01 3,615,934,736.99 0.82 3,570,882,821.58 

营业收入 4,014,064,786.49 3,411,104,686.35 17.68 3,047,161,262.44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3,854,397,365.34 3,246,605,417.50 18.72 289,429,045,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8,970,763.51 45,916,939.87 6.65 30,806,22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92,635,270.59 33,255,720.90 -378.55 22,544,367.74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60,096,143.39 896,733,635.00 -4.09 589,077,17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5 1.28 

增加

0.07个

百分点 

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23 0.1241 6.61 0.08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23 0.1241 6.61 0.083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68,555,373.40 833,153,076.50 964,361,948.89 1,247,994,38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595,976.95 8287438.16 31,114,863.84 -20,027,51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201,010.76 864,334.96 15,866,900.10 -121,910,02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6,224,261.01 377,779,462.90 245,659,813.13 40,432,606.3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2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55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3,700,462 70,782,900 19.13 0 无 

  国有

法人 

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

公司 
  29,153,971 7.88 0 无 

  国有

法人 

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22,101,684 5.97 0 无 

  国有

法人 

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 
  12,067,687 3.26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永兴银都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11,774,993 3.18 0 无 

  国有

法人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融通

5号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8,500,000 2.30 0 未知 

  

未知 

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 
  6,809,449 1.84 0 质押 6,759,653 

国有

法人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 
  4,599,784 1.24 0 无   

国有

法人 

李福林   2,075,401 0.56 0 未知   未知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宁聚

量化稳增 4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000,000 2,000,000 0.54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永兴银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本公司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本

公司第一大股东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郴州市

人民政府持有本公司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0.14 亿元，同比增长 17.68%；利润总额 1.38 亿元，同比下

降 21.62%；归母净利润 4897.08万元，同比增长 6.65%；上缴税费 2.44亿元（含教育费附加、残

疾人保证金、工会经费、水利建设基金及其他合计 1468万），同比增长 12.68%，较好地完成了各

项目标任务。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